屏東縣恆春鎮墳墓整修申請書                    (申請編號:       )

	申請人姓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
	電話
	
	住址
	

	死亡者姓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
	出生日期
	  年    月   日
	死亡日期
	  年   月    日

	埋葬地點
	第      公墓
	整修原因
	

	· 應備文件如下：

(1.申請人身分證戶籍證明文件、印章

(2.埋葬許可證明或死亡除戶謄本

(3.整修前中後照片各一張

	身分證黏貼處(正面)


	身分證黏貼處(反面)



	※本所留存聯(申請編號：   )

1.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茲填具死亡者：          骨灰(骸)整修申請書，請准予發給整修證明，倘有為整修事宜發生紛爭時，蓋由申請人負責，與公所無關。
2.申請人依規定整修墳墓後，依原許可證規定面積(不得超過8平方公尺)高度(不得超過1.5公尺)整修，不得洗骨再葬，不得起建墓厝，原墓基應自行清除污廢物，並依本鎮公墓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及殯葬管理條例相關事宜辦理，特此切結。

申請人簽章：

	※申請人留存聯(申請編號：   )

1.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茲填具死亡者：          骨灰(骸)整修申請書，請准予發給整修證明，倘有為整修事宜發生紛爭時，蓋由申請人負責，與公所無關。

2.申請人依規定整修墳墓後，依原許可證規定面積(不得超過8平方公尺)高度(不得超過1.5公尺)整修，不得洗骨再葬，不得起建墓厝，原墓基應自行清除污廢物，並依本鎮公墓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及殯葬管理條例相關事宜辦理，特此切結。

申請人簽章：


墳墓『修繕』係指就原有墳墓形式，採用原用或相近材料，進行部份之修護，而不增加高度、不擴大面積，且不得重新撿（洗）骨再葬。
